民非业务指南 

  

•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预核准 
（一）依据：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管理暂行规定》（民发(1999)129 号 1999 年 12 月 28 日发布施行）。 

（二）提交材料：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预核准申请书（附件 1 ）。 

（三）工作程序： 

1 、申请人向行政服务中心民政窗口提出书面申请； 

2 、窗口负责人审核后，符合规定的发《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不符合规定的不予核准。 

（四）样本： 

附件 1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预核准申请书。 

  

二、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 
（一）依据： 

1 、《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１９９８年 10 月２５日国务院令第 251 号发布，自 1998 年 10 月 25 日 起施行）； 

2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 （民政部令【 1999 】 18 号 1999 年 12 月 28 日 发布施行） 。 

（二）提交材料（一式三份，在电脑中填写，打印后签字盖章，并报电子文档）： 

1 、 业务主管单位颁发的许可证或出具的批准同意文件（附件 2 ）； 

2 、 登记申请书（一式四份，附件 3 ）； 

3 、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申请表（附件 4 ）； 

4 、 场所使用权证明 ( 填表，并附房产证复印件、租房合同复印件，附件 5) ； 

5 、 验资报告（凭《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到银行开设验资帐户，打入资金，由会计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6 、 章程（必须严格按照示范文本框架拟定，并报登记机关核准，附件 6 ）。 

（三）工作程序： 

1 、申请人向行政服务中心民政窗口提交有效申请材料； 

2 、登记管理机关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全部有效登记材料后，在 60 日内作出准予登记或不予登记的决定，书面通知举办单位或申请人； 

3 、经审核准予登记的，登记管理机关应根据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不同方式，分别发给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或（合伙）或（个体）登记证书，并在传媒上对社会公告。 

民办非企业单位可凭登记证书依照有关规定办理组织机构代码和申购票据、刻制印章、开立银行帐户，到会计局办理会计建帐监督手续。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印章、银行帐户须到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四）样本： 

1 、附件 2 ：业务主管单位批准同意的文件； 

2 、附件 3 ：登记申请书； 

3 、附件 4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申请表； 

4 、附件 5 ：场所使用权证明； 

5 、附件 6 ：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示范文本。 

  

三、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事项，包括名称、住所、宗旨和业务范围、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开办资金和业务主管单位。上述事项中的任何一项发生变更时，必须依法办理变更登记。 

（一）依据： 

1 、《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１９９８年 10 月２５日国务院令第 251 号发布，自 1998 年 10 月 25 日起施行）； 

2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 （民政部令【 1999 】 18 号 1999 年 12 月 28 日 发布施行） 。 

（二）提交材料（一式三份，在电脑中填写，打印后签字盖章，并报电子文档）： 

1 、变更名称 

① 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表（ 附件 7 ） ； 

② 变更后的章程和章程核准表（ 附件 6 ） ； 

③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许可证复印件）。 

经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变更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收回原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印章，按变更的内容发给新的登记证、印章。 

2 、变更住所 

① 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表（ 附件 7 ）； 

② 新住所的产权或使用权证明（ 附件 5 ） ； 

③ 变更后的章程和章程核准表（ 附件 6 ） ； 

④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许可证复印件）。 

3 、变更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① 原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表（ 附件 7 ）； 

② 民办非企业单位最高决策机构决议； 

③ 新任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登记表和身份证件复印件（ 附件 4 ）； 

④ 审计报告； 

⑤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许可证复印件） 。 

4 、变更业务范围 

① 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表（ 附件 7 ）； 

② 修改业务范围后的章程 和章程核准表（ 附件 6 ） ； 

③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许可证复印件）。 

5 、变更开办资金 

① 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表（ 附件 7 ）； 

② 变更后的验资报告； 

③ 变更后的章程和章程核准表（ 附件 6 ） ； 

④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许可证复印件） 。 

6 、变更业务主管单位 

① 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表（ 附件 7 ）； 

② 原业务主管单位不再承担业务主管的文件； 

③ 新业务主管单位同意承担业务主管的文件； 

④ 变更后的章程和章程核准表（ 附件 6 ） 。 

7 、变更章程（合伙协议） 

① 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表（ 附件 7 ）； 

② 章程或合伙协议的修改说明； 

③修改后的章程（合伙协议）和核准表（附件 6 ）； 

④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名称、住所、开办资金、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由登记机关予以公告。民办非企业单位修改章程，应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市登记管理机关核准方为有效。 

（三）工作程序： 

1 、 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业务主管单位，须在原业务主管单位出具不再担任业务主管的文件之日起 90 日内找到新的业务主管单位，并到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其它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 30 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2 、申请人向行政服务中心民政窗口提交有效申请材料； 

3 、 登记管理机关自收到变更登记申请的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准予或者不予变更登记的决定； 

4 、 经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变更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办理变更（换证）手续； 

5 、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由 登记管理机关 在传媒上对社会公告。 

（四）样本： 

1 、附件 7 ：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申请表； 

2 、附件 5 ：场所使用权证明； 

3 、附件 6 ：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示范文本； 

4 、其他相关表格。 

  

四、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报到市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不再具备《条例》第八条所规定的条件而无法存续的；宗旨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因登记事项变更， � 造成与原登记管理机关管辖范围不一致的；分立或合并的；原业务主管单位不再担当其业务主管单位，且找寻不到新的业务主管单位的；有关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规定认为需要注销的；由于其他原因需要终止的。 

（一）依据： 

1 、《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１９９８年 10 月２５日国务院令第 251 号发布，自 1998 年 10 月 25 日 起施行）； 

2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 （民政部令【 1999 】 18 号 1999 年 12 月 28 日 发布施行） 。 

（二）提交材料（一式三份，在电脑中填写，打印后签字盖章，并报电子文档）： 

1 、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注销登记申请书。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因故不能签署的，应提交说明不能签署理由的文件（须经业务主管单位盖章认可）； 

2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 

3 、清算组织提出的清算报告； 

4 、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正、副本）和全部印章及财务凭证； 

5 、登记管理机关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三）工作程序： 

1 、民办非企业单位提出注销登记申请，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向登记管理机关领取注销登记表； 

2 、在业务主管单位及有关机关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组织开展清算工作并写出清算报告； 

3 、在完成清算后 15 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上报注销； 

4 、登记管理机关在收到上款规定的材料后 30 日内作出准予或不准予注销的决定。准予注销登记的，发给注销证明文件，并在传媒上对社会公告。 

（四）样本： 

附件 8 ：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表。 

  

  
五、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 
（一）依据： 

1 、《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１９９８年 10 月２５日国务院令第 251 号发布，自 1998 年 10 月 25 日 起施行）； 

2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 （民政部令【 1999 】 18 号 1999 年 12 月 28 日 发布施行） ； 

3 、《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 27 号 2005 年 4 月 7 日 发布，自 2005 年 6 月 1 日 起施行）。 

（二）提交材料（一式三份，在电脑中填写，打印后签字盖章，并报电子文档）： 

1 、《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报告书》（ 附件 9 ） ； 

2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 

3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附件 10、附件11)； 

4 、其他需要提交的有关材料。 

已经取得执业许可证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提交执业许可证副本及复印件。 

登记管理机关在年检期间，可以根据情况，要求民办非企业单位提交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其他补充说明材料及有关文件。登记管理机关可以要求有关人员说明情况，必要时进行实地检查。 

（三）工作程序： 

1 、民办非企业单位领取或从互联网下载《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报告书》及其他有关材料； 

2 、民办非企业单位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向业务主管单位报送年检材料，经业务主管单位出具初审意见后，于 5 月 31 日前报送登记管理机关； 

3 、登记管理机关审查年检材料； 

4 、登记管理机关作出年检结论，发布年检结论公告。 

（四）样本： 

附件 9 ：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报告书 

附件10：XX医院2007年度财务分析报告

附件11：民办非企业单位会计报表

